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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关于公布《规范和加强硕士学位申请程序与要求的补

充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硕士专业指导组、各硕士指导教师与硕士研究生： 

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提高和保证学位授予和

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要求，依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以保证我院研究生教育质量

为目的，特制定《规范和加强硕士学位申请程序与要求的补充

细则》。现将该细则公布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一  规范和加强硕士学位申请程序与要求的补充细则 

附件二 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表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2019 年 11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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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规范和加强硕士学位申请程序与要求的补充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提高和保证学

位授予和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要求，做好我院硕士研究生的学位

申请工作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必须进行预答辩，

预答辩由各专业指导组负责组织实施，预答辩专家组由 3位副

高以上（包括副高）的同行专家组成，导师不作为专家组成员，

但可列席。预答辩通过后才能提出学位申请（论文送审）和正

式答辩。预答辩后需完成《硕士预答辩意见书》，由硕士专业

指导组指定专人填写，然后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留存备案。 

第三条 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（不包括“课程与教学论”专

业）的学位论文 100％实施平台双盲送审，严格按照《华南师

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执行送

审结果管理。 

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（包括“课程与教学论”专业）的学位

论文按照专业型学位论文送审的要求，送两位专家评审，其中

一位送至外校同行专家，即执行个人 50％外审。严格按照《华

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执

行送审结果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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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必须通过学术不端检测，

检测通过的学位论文才能进入送审程序。学术不端检测的按照

《文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前进行学术不端检测的规定

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第五条  本细则从 2019年 11月 7日开始执行，由文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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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表 

 

学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名： 

学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/专业学位名称： 

研究方向/专业学位领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姓名：      

预答辩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学位论文题目： 

 

二、学位论文中文摘要、关键词、总体框架及主要创新点。（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填写，

限 800-10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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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预答辩专家组评审意见 

专家成员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签字 

专家组组长     

成员 

专家              

专家     

预答辩秘书     

对论文各项指标的评审意见（在相应栏目内打勾）： 

评审项目 通过 不通

过 

评审项目 通过 不通过 

论文选题意义   主要观点论据的充分性   

论文创造性成果   论文的逻辑严密性   

文献资料掌握程度   论文表达条理清晰，重点突出，

文字规范、简洁 

  

所用资料可靠性、

实验结果和计算数

据可靠性 

  预答辩表达、条理和层次、答辩

材料的制作 

  

总体评审意见：预答辩通过（     ）   预答辩不通过（    ） 

 

四、预答辩后专家对论文的修改意见 

 

 

 

 

 

专家组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说明：本表由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指定专人填写，可加页，双面打印，填写完后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

室留存。 


